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32號

上  訴  人  潘小芹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消費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9月20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3年度基小字第950號民事小額訴

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

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

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

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

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又所

謂違背法令，係指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

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法規適用不當，或依同法第469條

第1至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是當事人對於小額

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時，如以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

468條所定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

或理由書應有具體指摘判決所違背之法規條項或其內容，若

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

釋或裁判，則應揭示該字號或其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

認為有違背法令之事實。如以原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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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為理由，其上訴狀或理由書

應具體揭示該判決有何合於各該條款所列情形之內容，及係

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有當然違背法令之事實。倘當事人未依

上述方法表明，或僅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

使，指摘其為不當，而顯與前揭法條規定不相合，即難認上

訴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要旨參

照）。又上訴不合法，第二審法院應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

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再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

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

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

記載主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

要領而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 ，是小額事

件之上訴程序，自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

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2項僅有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規

定，並無準用同法第469條第6款之規定，亦可明瞭。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審漏未審酌信用卡盜刷乙事：緣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3

日刷卡消費新臺幣（下同）1元時，於同日9時36分許，出現

2組台新銀行網路交易金額馬來西亞幣4,986元之驗證碼「40

1793」、「134168」此一不正常現象。被上訴人置有刷卡系

統、機具、設備之人，今上訴人信用卡遭盜刷，同一時間顯

示2組刷卡驗證碼之情形，應認被上訴人之刷卡系統、機具

及設備恐有遭人入侵之瑕疵，或係被上訴人所僱用之管理人

員與特約商店共謀所為，此應為被上訴人之管理缺失。而上

開事件發生後，上訴人旋即聯繫台新銀行信用卡服務中心，

被上訴人應有足夠時間妥適處理止付之爭議款項，而未為

之，亦拒不提供特約商店之資訊，被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自應負責。

(二)被上訴人合作之特約商店並未送達上訴人刷卡1元所應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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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則該特約商店向上訴人申請貨款時，即應先審究此交

易瑕疵，被上訴人未妥善處理，上訴人當可聲請終止委託給

付貨款。

(三)綜上，原審判決書未載盜刷應歸咎之責，自有判決不備理由

之違法；又未調查刷卡過程，即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法情

事等語。並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駁回。

三、經查，上訴人所執之上訴理由，無非係以原審未斟酌上訴人

信用卡遭盜刷之過程，被上訴人有無管理人員、機具、設備

及事後處置爭議款項不當，未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對

事實之認定、對證據之調查及採認有所爭執，並稱原判決有

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然上開事項核屬原審即事實審法院之

職權行使範圍，本由其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自由心證而為判斷，且判決不備理由非屬小額訴訟事件判

決違法事由，是以堪信上訴人未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何不適

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或有其他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上訴

未具合法程式，上訴不合法，本院毋庸命其補正，應予駁

回。

四、末按小額事件第一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

用額，此項規定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爰

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

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71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

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黃梅淑

　　　　　　　　　　　　　　　 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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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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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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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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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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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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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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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32號
上  訴  人  潘小芹  


被  上訴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消費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3年度基小字第950號民事小額訴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違背法令，係指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法規適用不當，或依同法第469條第1至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時，如以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所定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指摘判決所違背之法規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裁判，則應揭示該字號或其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有違背法令之事實。如以原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至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為理由，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具體揭示該判決有何合於各該條款所列情形之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有當然違背法令之事實。倘當事人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僅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顯與前揭法條規定不相合，即難認上訴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上訴不合法，第二審法院應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再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 ，是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自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僅有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規定，並無準用同法第469條第6款之規定，亦可明瞭。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審漏未審酌信用卡盜刷乙事：緣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3日刷卡消費新臺幣（下同）1元時，於同日9時36分許，出現2組台新銀行網路交易金額馬來西亞幣4,986元之驗證碼「401793」、「134168」此一不正常現象。被上訴人置有刷卡系統、機具、設備之人，今上訴人信用卡遭盜刷，同一時間顯示2組刷卡驗證碼之情形，應認被上訴人之刷卡系統、機具及設備恐有遭人入侵之瑕疵，或係被上訴人所僱用之管理人員與特約商店共謀所為，此應為被上訴人之管理缺失。而上開事件發生後，上訴人旋即聯繫台新銀行信用卡服務中心，被上訴人應有足夠時間妥適處理止付之爭議款項，而未為之，亦拒不提供特約商店之資訊，被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應負責。
(二)被上訴人合作之特約商店並未送達上訴人刷卡1元所應得之商品，則該特約商店向上訴人申請貨款時，即應先審究此交易瑕疵，被上訴人未妥善處理，上訴人當可聲請終止委託給付貨款。
(三)綜上，原審判決書未載盜刷應歸咎之責，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又未調查刷卡過程，即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法情事等語。並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上訴人所執之上訴理由，無非係以原審未斟酌上訴人信用卡遭盜刷之過程，被上訴人有無管理人員、機具、設備及事後處置爭議款項不當，未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對事實之認定、對證據之調查及採認有所爭執，並稱原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然上開事項核屬原審即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行使範圍，本由其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而為判斷，且判決不備理由非屬小額訴訟事件判決違法事由，是以堪信上訴人未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或有其他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上訴未具合法程式，上訴不合法，本院毋庸命其補正，應予駁回。
四、末按小額事件第一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項規定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爰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71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黃梅淑
　　　　　　　　　　　　　　　 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32號
上  訴  人  潘小芹  

被  上訴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消費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9月20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3年度基小字第950號民事小額訴
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
    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
    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
    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
    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又所
    謂違背法令，係指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
    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法規適用不當，或依同法第469條
    第1至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是當事人對於小額
    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時，如以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
    468條所定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
    或理由書應有具體指摘判決所違背之法規條項或其內容，若
    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
    釋或裁判，則應揭示該字號或其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
    認為有違背法令之事實。如以原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至5
    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為理由，其上訴狀或理由書
    應具體揭示該判決有何合於各該條款所列情形之內容，及係
    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有當然違背法令之事實。倘當事人未依
    上述方法表明，或僅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
    使，指摘其為不當，而顯與前揭法條規定不相合，即難認上
    訴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要旨參照）
    。又上訴不合法，第二審法院應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
    用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
    應逕以裁定駁回之。再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事訴
    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
    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
    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
    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 ，是小額事件之上
    訴程序，自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
    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僅有
    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規定，並無準用
    同法第469條第6款之規定，亦可明瞭。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審漏未審酌信用卡盜刷乙事：緣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3
    日刷卡消費新臺幣（下同）1元時，於同日9時36分許，出現
    2組台新銀行網路交易金額馬來西亞幣4,986元之驗證碼「40
    1793」、「134168」此一不正常現象。被上訴人置有刷卡系
    統、機具、設備之人，今上訴人信用卡遭盜刷，同一時間顯
    示2組刷卡驗證碼之情形，應認被上訴人之刷卡系統、機具
    及設備恐有遭人入侵之瑕疵，或係被上訴人所僱用之管理人
    員與特約商店共謀所為，此應為被上訴人之管理缺失。而上
    開事件發生後，上訴人旋即聯繫台新銀行信用卡服務中心，
    被上訴人應有足夠時間妥適處理止付之爭議款項，而未為之
    ，亦拒不提供特約商店之資訊，被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自應負責。
(二)被上訴人合作之特約商店並未送達上訴人刷卡1元所應得之
    商品，則該特約商店向上訴人申請貨款時，即應先審究此交
    易瑕疵，被上訴人未妥善處理，上訴人當可聲請終止委託給
    付貨款。
(三)綜上，原審判決書未載盜刷應歸咎之責，自有判決不備理由
    之違法；又未調查刷卡過程，即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法情
    事等語。並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駁回。
三、經查，上訴人所執之上訴理由，無非係以原審未斟酌上訴人
    信用卡遭盜刷之過程，被上訴人有無管理人員、機具、設備
    及事後處置爭議款項不當，未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對
    事實之認定、對證據之調查及採認有所爭執，並稱原判決有
    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然上開事項核屬原審即事實審法院之
    職權行使範圍，本由其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自由心證而為判斷，且判決不備理由非屬小額訴訟事件判
    決違法事由，是以堪信上訴人未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何不適
    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或有其他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上訴
    未具合法程式，上訴不合法，本院毋庸命其補正，應予駁回
    。
四、末按小額事件第一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
    用額，此項規定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爰
    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
    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71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
    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黃梅淑
　　　　　　　　　　　　　　　 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32號
上  訴  人  潘小芹  

被  上訴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消費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3年度基小字第950號民事小額訴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違背法令，係指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法規適用不當，或依同法第469條第1至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時，如以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所定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指摘判決所違背之法規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裁判，則應揭示該字號或其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有違背法令之事實。如以原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至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為理由，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具體揭示該判決有何合於各該條款所列情形之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有當然違背法令之事實。倘當事人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僅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顯與前揭法條規定不相合，即難認上訴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上訴不合法，第二審法院應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再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 ，是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自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僅有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規定，並無準用同法第469條第6款之規定，亦可明瞭。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審漏未審酌信用卡盜刷乙事：緣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3日刷卡消費新臺幣（下同）1元時，於同日9時36分許，出現2組台新銀行網路交易金額馬來西亞幣4,986元之驗證碼「401793」、「134168」此一不正常現象。被上訴人置有刷卡系統、機具、設備之人，今上訴人信用卡遭盜刷，同一時間顯示2組刷卡驗證碼之情形，應認被上訴人之刷卡系統、機具及設備恐有遭人入侵之瑕疵，或係被上訴人所僱用之管理人員與特約商店共謀所為，此應為被上訴人之管理缺失。而上開事件發生後，上訴人旋即聯繫台新銀行信用卡服務中心，被上訴人應有足夠時間妥適處理止付之爭議款項，而未為之，亦拒不提供特約商店之資訊，被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應負責。
(二)被上訴人合作之特約商店並未送達上訴人刷卡1元所應得之商品，則該特約商店向上訴人申請貨款時，即應先審究此交易瑕疵，被上訴人未妥善處理，上訴人當可聲請終止委託給付貨款。
(三)綜上，原審判決書未載盜刷應歸咎之責，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又未調查刷卡過程，即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法情事等語。並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上訴人所執之上訴理由，無非係以原審未斟酌上訴人信用卡遭盜刷之過程，被上訴人有無管理人員、機具、設備及事後處置爭議款項不當，未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對事實之認定、對證據之調查及採認有所爭執，並稱原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然上開事項核屬原審即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行使範圍，本由其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而為判斷，且判決不備理由非屬小額訴訟事件判決違法事由，是以堪信上訴人未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或有其他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上訴未具合法程式，上訴不合法，本院毋庸命其補正，應予駁回。
四、末按小額事件第一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項規定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爰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71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黃梅淑
　　　　　　　　　　　　　　　 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